
弘光科技大學 
112 學年度四技特殊選才到校甄試考生防疫注意事項 

 

本校 112 學年度四技特殊選才第二階段到校甄試日為 112 年 2 月 3 日~11 日。為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保障個人健康，請考生、陪考人員務必配合辦理以

下應試防疫注意事項： 
一、 凡為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之確診個案，須舉證說明因疫情之不可抗力情形，向本校提出

無法參加到校項目；經審核同意者，將到校項目之占比分配至簡章所列書審項目，依書

審各項比率計算。 
二、 凡為輕症或無症狀確診之居家照護考生（以下簡稱居護考生）應試原則與居護試場安排

如下： 
(一)、 居護考生應於甄審 3 日前向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申請應試，須填具「因應疫情到校

指定項目甄審特殊需求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以利安排「居護試場」應試，

並自行通知居住所在地衛生局解除電子隔離。若於甄審當日快篩陽性或前 1~3 日

確診通報為居家照護之考生，亦應儘速通知本校招生策略中心 04-26318652 轉

1272，俾便安排面試及實作場地。 
(二)、 居護考生應確實配戴口罩，「由 1 位同住親友接送」或自費搭乘防疫計程車往返居

所與試場，抵達試場後由本校各系安排專人負責居護考生之引導及管制，避免與

一般考生接觸；當日應試結束後，應立即返回居家照護或指定隔離處所。 
(三)、 本校各系另行安排符合防疫規格並注意通風之「居護試場」進行面試及實作。  
(四)、 居護試場之動線完全獨立，並以在不同建物為原則；若安排於同棟建物，必須配

置於不同樓層並使用不同樓梯入口。試場應於考試前 1 天及試畢後須進行清潔消

毒工作，洗手間增加消毒次數，試場周圍洗手台備妥洗手乳提供使用。  
三、 本校仍維持實體到校甄試項目之系，相關配合事項請至本校招生策略中心查詢：網址：

https://aar.hk.edu.tw/ 
（一） 因COVID-19 相關規定將配合政府，滾動修正，考生應予配合，不得異議。 
（二）考生若符合附表所列情形任一對象者，應主動告知，並於辦理實體面試或實作 3 天前

提出申請。 
四、 為避免群聚風險，參與面試及實作考生以 1 位陪考人員為限。 
五、 請考生配合填寫「考生/陪同人員自主健康聲明書」，並於甄試當天繳交各系工作人員。 

六、 甄試當天請考生及陪考人員自備口罩並全程佩戴。考生於試務、面試人員核對身分時，須配

合暫時取下口罩，辨識身分後再戴回。考生務必配合試場規劃的動線，接受試務人員引導移

動，以保持適當社交距離，落實防疫工作。 
七、 請考生務必依各系應試時段提前報到，配合量體溫、手部消毒等防疫工作。 
八、 試場於面試及實作前後均會進行消毒，請考生安心應考。 
九、 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政府各項最新防疫規定、教育部、本校簡章及相關招生規定辦理。 



附表 
112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 
因應疫情到校指定項目甄審特殊需求申請表 

考生填妥本表後請直接傳真至本校 

考 生 
姓 名 

(請正楷書寫，字跡勿潦草) 

報 名 學 校  志願代碼  

系科(組)、學程  
到校參加
甄審日期 112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就 讀 
高 中 
學 校 

 

聯絡電話 (   ) 

E - m a i l  行動電話  

【個 人 特 殊 情 況 說 明】 

□ 本考生因受疫情影響，屬「中/重症住院隔離治療確診個案」，無法參加到校指定項目甄審。 

□ 本考生因受疫情影響，屬「輕症或無症狀確診之居家照護考生」，申請「居護試場」應試，並

自行通知居住所在地衛生局解除電子隔離，並於甄審到校當日攜帶本表以供入校查驗。 

【證 明 文 件 黏 貼 處】 

 

填報日期：112 年＿＿月＿＿日 考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注

意

事

項 

1. 本申請表資料考生應正楷親自詳實填寫正確，請勿潦草，內容如有不實，考生應自負法律之責。 

2. 考生應於本校系科(組)、學程辦理到校指定項目甄審日期前，自行提出申請(傳真後，尚須以電話向本校

確認已收到傳真)，逾期概不予受理。 

3. 經審查通過者，始得具備「專案考生」資格或安排至「居護試場」應試。 

4. 本校傳真號碼：(04)26520314、電話號碼：(04)26318652 分機 1272  招生策略中心蔣凌慧小姐 

------------------------------------------【以下部分由學校填寫】------------------------------------------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到校指定項目甄審特殊需求申請審查結果 

回覆日期 112 年   月   日 承辦人核章    主 管核章  

審查結果 

回覆方式：□電話(手機)、□簡訊、□傳真、□書面、□ E-mail、□其他 (                 ) 

 


